
景德镇工厂制造管理部空压站干燥机组维保项目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 

景德镇工厂制造管理部空压站干燥机组维保项目 

2、招标范围： 

景德镇工厂现有的杭州山立 2台 50I和 3台 120I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干燥机组，目前 5 台干燥机组吸

附料都已失去吸附性能，影响用气设备工作及产品的生产质量，吸附料失效后粉末脱落，影响干燥机寿

命，堵塞排气管路增大阻降，增加能耗和生产成本。已验证影响正常生产秩序，需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质要求 

3.1.1 投标人必须是法人，不得为自然人； 

3.1.2 投标人为成立时间必须超过 3年，且已具备所投标业务的经营经验； 

3.1.3 投标人的法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近 3 年内无违法违纪情况（投标人提交承诺

函证明）； 

3.1.4 投标人应如实申报相关利益冲突或关联关系。申报内容包含：（1）投标人的法人、授权

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利害关系人等与福田汽车体系在职员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经济关

系。（2）上述人员是否曾在福田汽车体系内工作。 

已入围单位未如实申报，按照合规条款，将罚没该单位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并视

情节严重程度解除合作关系、纳入合作黑名单。 

3.1.5 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

目投标。 

3.2 投标人业绩要求 

有过此类项目的开发业绩，若无类似业绩或与福田公司合作过程中评价绩效存在问题的

单位不接受投标。 

3.3 投标人人员要求 

3.3.1 投标方负责指派项目合作商务人员 1人，负责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的中合同签订、供货、

发票等一切与项目有关的商务活动； 

3.3.2 投标方负责指派技术人员不少于 1人，负责产品调试及现场培训等工作。 

3.4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及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是否接受代理商投标及要求：接受代理商投标，要求有相关产品授权书。 

3.6 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②投标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③投标人有独立办公地点、仓库等经营类场所，不得为空壳公司； 

④如需特殊工作证明、资质文件的项目按照国家及公司要求执行。 

4、投标报名： 



4.1 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报名的供应商，请与招标人联系，并按报名资料要求提供相关材

料。 

4.2 报名资料：包含以下但不限于： 

a、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b、资质等级证书（公告要求中的资质还请提供）； 

c、类似项目业绩及合同扫描件证明材料（提供合同扫描件，涉及机密部分可隐去）； 

d、企业概况及履约能力说明； 

e、近三年的财务报表资料； 

f、产品样本资料。 

请各投标单位提供以上资格要求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且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后方为有效。

提供的所有资质文件必须真实、有效，保证合同执行期间有关证件、文件处于有效期。 

4.3 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 11 月 28日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我方会对所有报名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审，针对符合要求的供应商予以发

放正式的电子版招标书。针对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解释原因，并发送电子邮件告知。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只在北汽福田官网上发布，其他媒体转载无效。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时代事业部 

招标实施单位：时代事业部采购管理部 

招标人地址：山东省诸城市经济开发区福田工业园 

联系人：王伟 

电话：13021536236 

电子邮箱：wangwei190@foton.com.cn 

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活动有关的全部费用。 

投诉、举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时代事业部纪检工作部 

电话（传真）：0536-5918750  

邮箱：ftsdjw@foton.com.cn 

日期：2024 年 11月 25日 


